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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拍一张婚纱照，还要交两千元？
经调解，消费者最终要回4199元预付款

本报东明1月6日讯(记者 董
梦婕 通讯员 朱殿立) 东明县
的王先生，在东明县区内一家影楼
预约拍摄婚纱照，并提前支付了
4999元全额费用。然而，当他决定
不拍婚纱照时，对方却提出必须支
付40%的违约金，即1999 . 6元。好在
消协及时介入，最终王先生支付了
800元的违约金。

俗话说男大当婚，王先生腊月
十八就要结婚了，2012年12月19
日，他和女朋友来到东明县城区的
一家影楼预约婚纱照拍摄，经过一
番讨价还价，王先生支付了4999元
拍摄费用，约定一周后拍照。

然而，让王先生始料未及的
是，由于某种特殊原因，他与女朋

友吹了。婚结不成了，定下的婚纱
照自然不能再拍了。

2012年12月28日，王先生赶到
影楼，要求对方退还预缴的4999元
钱。但影楼表示不能全额退款，需
扣除40%的违约金。并拿出当初王
先生签字的预约单，这时王先生才
注意到，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如
果违约，需支付40%的违约金。

王先生觉得，影楼的做法有点不
近人情。他正遭遇感情不顺的痛苦
期，影楼还要他承担违约金。况且自
己没有拍一张照片，对影楼没有造成
损失。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王先生
来到东明县消费者协会求助。

“我们影楼里的一些化妆师和摄
影师都是外聘的，接到订单后，会提

前联系他们并支付相应的费用，客户
一旦违约，会给我们带来不小的损
失。”影楼老板说，因此客户违约后需
要按合同支付违约金。

违约金的收取标准是多少呢？
山东君诚仁和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程万记表示，违约金的收取一般按
照合同约定的金额来承担，如果合
同中没有标明违约金的收取标准，
一般收取费用不超过合同金额的
30%。

东明县消协工作人员认为，一
方违约，收取违约金天经地义。然
而，影楼要求收取40%违约金有点
偏高。最终，经过调解，王先生要回
了4199元预付款，向影楼支付了
800元的违约金。

元旦期间停水停电

业主没能过个好节

本报菏泽1月6日讯(记者
陈晨) 6日，市民王先生拨

打本报热线反映，其居住的
锦绣花城小区在元月一号开
始停水停电，期间一直未能
正常供应水电。6日上午，记
者来到位于高平路的锦绣花
城小区，了解到停水停电是
由于水管维修和新增变压
器，目前已恢复正常供应水
电。

据小区业主委员会主任
时维凤介绍，早在去年12月
初，小区5、6号楼就出现高层
上不去水的情况，并且在12

月统计总用水量时发现平时
约5 0 0 0方的用水量突增至
7000方。

挖开地面后，自来水公
司工作人员发现小区内主管

道已经严重老化，管道出现
裂口导致漏水严重的情况，
必须及时更换水管。“元月一
号更换的水管，更换期间有
两三天都是定时供水，早、
午、晚各在饭点供水2个小
时。”负责小区物业的德顺物
业公司刘经理说。

“停电是因为天气寒冷，
用电量增加，小区原有2台电
压器，其中一台要供12栋楼
使用，实在是不能满足用电
需求，”刘经理说，12号楼、14
-18号楼在去年12月底每到
晚上7点就跳闸，严重影响业
主正常生活，在去年12月20

日进行供电设备的改造，直
至今年元月2日维修完毕，新
增一台630伏的变压器，缓解
了小区供电的压力。

借160余万炒股，法院判决后消失

牡丹区人民法院重拳打击老赖

本报菏泽1月6日讯(记者
陈晨 通讯员 王辉) 65

岁的张某以借钱做生意为
由，2003年至2010年陆续从朋
友陈某处借款160余万元，却
将借款拿来炒股，挥霍完后
失去还款能力，在法院判决
后拒不搬离已拍卖房屋。6

日，记者跟随牡丹区人民法
院，来到张某位于菏刘公路
北侧的被拍卖房屋，强制将
被执行人搬离。

从2003年开始，张某陆
续以做医药生意的名义向陈
某借钱共计160万余元，有着
二十多年的交情，又经常在
张某家中看到摆放的药品，
陈某没有产生怀疑。当陈某
不堪债务重负提出还钱时，
才得知张某借钱竟是为了炒
股，并且根本没有还款能力，
陈某只能求助于法律。

经 判 决 ，张 某 需 支 付
1453415元和利息223000元给
陈某。张某不服，于半年后再
次上诉，结果在偿还金额上
利息维持原判，需偿还借款
改为1443515元。由于张某没
有偿还能力，法院将其位于
菏刘公路北侧的一套房屋进
行拍卖，用于偿还借款。

2012年8月房屋拍卖后，
被陈某以42 . 6万元拍得，但
张某拒不搬离，后来竟玩起
了“消失”。2012年12月22日，
法院将张某的妻子吕某追加
为被执行人，但吕某在规定
的31日搬迁日却没有出现。

2013年1月6日，牡丹区
人民法院执法人员跟踪吕某
来到解放北街，原来吕某另
一处房子在附近。下午3时，
执法人员将吕某带回菏刘公
路北侧房屋，进行强制搬离。

本报鄄城1月6日讯(通讯员
田效存 刘佳 记者 景佳) 一
男子曾因犯盗窃罪被判刑入狱3
次，却屡教不改。近日，看见他人院
内有一辆新电动三轮车，又动了盗
窃的心思，并趁夜色偷走。1月3日，
鄄城县公安局什集派出所将犯罪
嫌疑人王某抓获。

2012年11月6日下午，王某在

村内转着玩时发现同村村民李某
家中有一辆新电动三轮车，三次因
盗窃入狱的他看见后又动了盗窃
的心思。当日晚上，王某采取撬锁
入院的方式来到李某家中，撬开电
动车的电门车锁，将价值3000元的
蓝色福田之星电动三轮车偷走。

几天后，王某把偷来的电动车
车棚拆掉，骑到了什集镇上的一家
电车门市修理电门锁。无巧不成
书，当天中午，李某到集市买东西
刚好经过那家电动车门市。他看到
同村的王某正在修理电动车，而这
辆车和自己的一样，感觉十分奇
怪。李某记得自家的车后帮上有一

处凹陷，当时买车时卖家也知道，
自己感觉不是大毛病，也没有换。
就过去看了看。李某过去一看，惊
喜不已，这辆车的后帮上也有一处
凹陷。

联想到王某平时的为人，曾多
次盗窃入狱，李某认为所修的这辆
车可能是自己的。他没有惊动王
某，而是赶快报了警。什集派出所
接到报警后，迅速出警，将正在等
候修车的王某逮了个正着。随后，
民警根据王某的供述，在王某家中
的床下搜出了电动车棚。

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已被刑
事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拆拆拆得得得好好好！！！
牡牡丹丹体体育育场场非非法法游游乐乐设设施施BByyee

本报菏泽1月6日讯(记者 李凤仪
通讯员 孙春生 黄冰) 1月5日，

牡丹区安监局联合公安、工商、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等多家部门联合对牡丹体
育场非法经营使用的游乐设施(特种设
备)进行强制拆除，整顿了体育场乱搭
乱建的乱象。

据介绍，近年来部分经营业主受利
益诱惑，在牡丹体育场内私搭乱建、乱
扯电线现象严重，特别是体育场内游乐
设施(特种设备)未报请相关部门批准，
且未经检测、检验合格，取得安全使用
证或安全标志，违法违规建设和经营使
用。

“每次来看到乱糟糟的体育场，都
不舒服，这次拆得好啊。”经常来牡丹体
育广场锻炼身体的张大爷说。

牡丹区安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对
于牡丹体育广场乱搭乱建、非法经营的
业主，牡丹区安监局与质监局曾多次联
合下达强制措施指令书，但相关业主拒
不整改，因此进行了强制拆除。

屡教不改，这俩蟊贼，该罚！

盗窃入狱3次

又偷人家电动车

本报单县1月6日讯(记者 李
凤仪 通讯员 王令己) 单县农
民张某2010年2月9日因犯盗窃罪
被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十年。服刑期间发现其
还涉嫌强奸罪，于2012年5月31日
被押解回单县。近日，菏泽中级法
院作出终审判决，以强奸罪判处被

告人张某有期徒刑九年。
经审理查明，2001年6月16日

晚上20时许，张某伙同未成年的刘
某窜至单县浮岗镇中学，来到女学
生徐某的教室内，将徐某带至校园
东侧平房南面的院墙旁，实施轮奸
行为。

案发后张某外逃，外逃期间化
名在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进行户
籍登记，2010年2月9日，被告人张
某因犯盗窃罪被河南省商丘市中
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
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3万元。
服刑期间被发现涉嫌强奸被押回

单县。
法院认为，张某伙同他人，出

于奸淫的故意意向，先后对未成年
女学生实施强行奸淫行为，被告人
刘某的行为已构成强奸罪，属轮奸
情节。

因当时刘某犯罪时不满18周
岁，依法减轻处罚。刘某因盗窃罪
被判处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以
前，发现在判决宣告以前的强奸
罪，应数罪并罚。以强奸罪，判处被
告人刘某有期徒刑九年，与前罪盗
窃罪所判刑罚有期徒刑十年，决定
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

盗窃被判10年

因强奸又加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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